
关于在北京市开展打击以私募投资基金为名从事非法集资专项

整治行动的通告 

2015年 4月 30日，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北京市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

（京打非办发〔2015〕3号），以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为名从事非法集资活

动是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为支持配合北京市做好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维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北京市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的总体部署，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证监局)

将会同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共同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打击以私募基金为名从事非法集资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05号）、《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中基协发〔2014〕1号）等有关规定，向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私募基金募集

完毕，基金管理人应当完成基金备案手续。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对未按照上述要求登记、备

案的机构进行重点排查。  

  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

协助未经登记的机构开展私募基金业务。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对合作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风险合

规监控，对于发现的非法集资和违法违规问题，及时向基金业协会和有关监管部门报告。未

有效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当对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基金业协会将向相关监管

部门通报，并依照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公开谴责等措施。  

  三、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遵守“坚持诚信守法，坚守职业道德底线；坚持私募原则，

不变相进行公募；坚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三条底线，依法合

规开展业务，不得有非公平交易、利益输送、“老鼠仓”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不得承诺

保本保收益或以承诺预期收益率等方式向投资者暗示保本保收益；不得不适当地宣传、销售

产品，误导欺诈客户；不得进行商业贿赂；不得开展资金池业务或利用资金池借新还旧；不

得采用“P2P”或众筹等方式对外募集资金。  



  四、本次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将抽取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组由北京证监局、基金业协会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检查人员依法

履行职责，进行检查时，不少于二人，并出示合法证件，对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

义务。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相关材料，不得拒绝、阻碍或隐瞒。对本次

专项整治行动不予配合或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基金业协会将依照有关自律

规则对其作出纪律处分；北京证监局将依照规定，对其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进行行政处罚；

涉嫌非法集资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对于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2015年 7月 1日前向基金业

协会和北京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并说明情况。对于能够主动报告并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赔偿投资者损失且消除不良影响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基金业协会和北京证监局可以酌情

从轻处理；对于未在 7月 1日前主动报告的，基金业协会将撤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将

相关机构和责任人员加入黑名单，涉嫌非法集资的，移交北京市有关部门。  

  六、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起投资者教育的社会责任，通过多种途径或方式，充分

做好私募基金知识普及、投资风险揭示、非法集资风险识别等投资者教育工作，大力营造防

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舆论氛围，有效提高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七、广大投资者要增强风险意识，学习掌握与私募基金相关的法律知识，理性、谨慎

投资，提高对非法集资活动的识别能力，远离非法集资。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不

是大众理财产品，具有高风险特征，不承诺保本保收益，不公开宣传。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

者应当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个人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且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年均收入不低于 50万元。社会公众如发

现以私募基金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或相关线索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热线：12345 

中国证监会热线：12386 

基金业协会投诉举报电话：66578200 

基金业协会投诉举报邮箱：pf@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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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2015年 5月 26日 


